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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审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有关规定(暂行)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05 年 7 月 27 日发布 发改投资

[2005]1392 号）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

精神，现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有关要求作

出如下规定： 

一、各级地方政府采用直接投资(含通过各类投资机构)或以

资本金注入方式安排地方各类财政性资金，建设《政府核准的投

资项目目录》(《决定》附件)范围内应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投资主管

部门管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需由省级投资主管部门报国家发

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审批或核报国务院审批。 

省级投资主管部门，是指省级发展改革委和具有投资管理职

能的经委(经贸委)。具有投资管理职能的省级经委(经贸委)应与发

展改革委联合报送有关文件。 

二、需上报审批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，只需报批项目建议书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主要从发展建设规划、产业政策以及经济安全等

方面进行审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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